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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》，并发出通

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。 

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》全文如下。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

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

责保护机制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规定，结合司法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法官、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

和个人的干涉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

定程序、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。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干预司法活

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，司法人员应当全面、如实记录。

有关机关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对干预司法活动和插手具体案件处理

的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直至追究责任。 

第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、检察官从事超出法

定职责范围的事务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

者个人安排法官、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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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法官、检察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。非因法

定事由，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将法官、检察官调离、免职、辞退

或者作出降级、撤职等处分。 

第五条 只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方可将法官、检察官调离： 

（一）按规定需要任职回避的； 

（二）因干部培养需要，按规定实行干部交流的； 

（三）因机构调整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的； 

（四）受到免职、降级等处分，不适合在司法办案岗位工作

的； 

（五）违反法律、党纪处分条例和审判、检察纪律规定，不

适合在司法办案岗位工作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六条 只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方可将法官、检察官免职： 

（一）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； 

（二）调出本法院、检察院的； 

（三）职务变动不需要保留原职务的； 

（四）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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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因健康原因超过一年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； 

（六）按规定应当退休的； 

（七）辞职或者被辞退的； 

（八）因违纪违法犯罪不能继续任职的； 

（九）违反法律、党纪处分条例和审判、检察纪律规定，不

适合继续担任法官、检察官职务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七条 只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方可将法官、检察官辞退： 

（一）在年度考核中，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； 

（二）不胜任现职工作，又不接受另行安排的； 

（三）因机构调整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，本人拒

绝合理安排的； 

（四）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，或者

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； 

（五）不履行法官、检察官法定义务，经教育仍不改正的； 

（六）违反法律、党纪处分条例和审判、检察纪律规定，不

适合继续担任公职的其他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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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只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方可对法官、检察官作出

降级、撤职处分： 

（一）违犯党纪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及以上处分的； 

（二）违反审判、检察纪律，情节较重的； 

（三）存在失职行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四）违反法律、党纪处分条例和审判、检察纪律规定，应

当予以降级、撤职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九条 将法官、检察官调离、免职、辞退或者作出降级、撤

职等处分的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管理权限进行。决定应

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法官、检察官，并列明作出决定的理由和依据。 

法官、检察官不服调离、免职、辞退或者降级、撤职等决定

的，可以依法申请复议、复核，提出申诉、再申诉。法官、检察

官不因申请复议、复核或者提出申诉、再申诉而被加重处罚。 

第十条 考核法官、检察官办案质量，评价工作业绩，应当客

观公正、符合司法规律。对法官、检察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

进行年度考核，不得超出其法定职责与职业伦理的要求。考核的

办法和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制定，地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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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调整。不得以办案数量排名、末位淘汰、接

待信访不力等方法和理由调整法官、检察官工作岗位。 

第十一条 法官、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有重大

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不承担错案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案件办理及相关审批、管理、指导、监督工作实行

全程留痕。法官、检察官依照司法责任制，对履行审判、检察职

责中认定的事实证据、发表的意见、作出的决定负责。上级机关、

单位负责人、审判委员会或者检察委员会等依职权改变法官、检

察官决定的，法官、检察官对后果不承担责任，但法官、检察官

故意隐瞒或者因有重大过失而致遗漏重要证据、重要情节，或者

提供其他虚假情况导致该决定错误的除外。 

第十三条 调查核实对法官、检察官履职的举报、控告和申诉

过程中，当事法官、检察官享有知情、申辩和举证的权利。人民

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应当将当事法官、检察官的陈述、

申辩和举证如实记录，并对是否采纳作出说明。 

第十四条 法官、检察官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，非经法官、检

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。法官、检察官因违反党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401


